[bookmark: _Toc76683363][bookmark: _Toc27865]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64]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乌市监处罚〔2025〕144号


当事人：乌苏市新合作家佳乐金喜商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登记号：92654202MA79MFPAXH
住所（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西大沟镇振兴路079号（政府东侧）
经营者：卢**          
2025年5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投诉举报线索来到位于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西大沟镇振兴路079号的乌苏市新合作家佳乐金喜商店进行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向该店经营者卢**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并说明来意后，在卢**的全程配合下开展检查，执法人员在该店槟榔销售专柜检查发现：产品名称：槟榔干（金石之交），净含量：48克，保质期：60天，该产品喷码区内容：长沙 250124C2P01-040301 生产日期：2025/4/26E，合格；条形码：6977653009985，数量：4包，销售价格：50元/包，受委托方：邵阳口味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厂址：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宝庆工业集中区（代号E）。 
执法人员现场通过“和成天下”微信小程序扫描包装二维码显示：您购买的商品非我公司正品商品，无法参与活动。经报局领导同意，执法人员现场对上述商标侵权的食品实施了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并向当事人下发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乌苏监强制〔2025〕56号）以及财务清单（文书编号：〔2025〕0507-2号）。
2025年5月17日，我局依法委托海南和成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该批“槟榔和成天下（金石之交）”进行辨认，2025年6月1日我局执法人员收到了海南和成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辨认报告内容为：辨认过程：2025年5月19日，我公司受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对标识为和成天下的“槟榔和成天下（金石之交）”样品进行综合辨认，辨认情况如下：1、委托方提供的“槟榔干和成天下（金石之交）”1包，喷码信息为：长沙250124C2P01-040301生产日期：2025/4/26/E，合格，委托方提供以上产品喷码信息，经查实我公司当前未生产委托方提供的产品喷码信息；外袋信息：1、委托方提供的“槟榔干和成天下（金石之交）”扫码背后二维码后，网址由“ygv1.kxwb1.cn”提供，与我公司口味王会员中心程序完全不同；2、委托辨认的产品包装装潢、商标“和成天下®”、包装上标注的厂名厂址与我公司生产销售产品的包装装潢、商标“和成天下®”、包装上标注的厂名厂址完全相同。辨认结论为：委托方提供的“槟榔和成天下（金石之交）”以上产品不是我公司生产销售，也不是我公司授权生产销售的产品，此产品系侵犯我公司商标注册专用权的商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6月4日立案，并指派艾依本、海山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于2025年6月12日调查终结。
经查，2025年4月25日，当事人以上门推销的方式从奎屯市一流动商贩处购进槟榔干“和成天下（金石之交）”5袋，购进价为43元/袋，包装标示：长沙250124C2P01-040301，生产日期：2025/4/26/E，合格，净含量：48克/包。截至查获时，当事人已销售该槟榔干1袋，剩余4袋在店内销售，销售价格：50元/袋。当事人只提供了进货票据，但票据内容仅填写了进货数量、价格等信息，无供货商信息。当事人也未能提供上述商品供货者的市场主体登记证明、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明、销售记录等相关证明文件。经海南和成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辨认，上述槟榔干“和成天下（金石之交）”系侵犯海南和成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商标注册专用权产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六条“计算商标法第六十条规定的违法经营额，可以考虑下列因素：（一）侵权商品的销售价格；（二）未销售侵权商品的标价；（三）已查清侵权商品实际销售的平均价格；（四）被侵权商品的市场中间价格；（五）侵犯人因侵权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六）其他能够合理计算侵权商品价值的因素。”的规定，当事人销售的该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槟榔干的违法经营额为250元（5袋×50元/袋=250元）。当事人已构成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槟榔的违法行为。当事人在现场、调查笔录上签字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bookmark: _GoBack]1.当事人提供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格和经营范围；                                 
2.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的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准的信息相符；
3.现场笔录1份，证明执法人员对乌苏市新合作家佳乐金喜商店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销售侵犯海南和成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商标专用权“和成天下®”槟榔的事实；
4.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购进销售侵犯海南和成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商标专用权“和成天下®”槟榔的违法事实、经过和所购进、销售侵犯海南和成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商标专用权“和成天下®”槟榔的数量、价格情况；
5.辨认报告1份，证明我局委托海南和成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当事人销售的海南和成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成天下®”槟榔进行鉴定的事实；
6.海南和成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商标注册证（第15300921号）三份、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海南和成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和成天下®”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事实；
7.进货票据复印件1张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购进侵害海南和成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商标专用权“和成天下®”槟榔的进货数量。
我局于2025年8月6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184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bookmark: OLE_LINK1]本局认为，当事人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和成天下®”槟榔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三）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规定，属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在本案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能够积极配合办案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其销售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和成天下®”槟榔的行为数量较少。当事人的上述情况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使用规定》第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所规定的情形，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基准（2024年）》第十四章 知识产权管理，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序号4，违法行为：（3）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行为；违法情节：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1）危害后果轻微或者有其他从轻情形的；裁量基准：（1）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2）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3）可以处7.5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决定对当事人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和成天下®”槟榔的行为给予从轻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从重处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从轻行政处罚如下：
1.责令停止侵权行为；
2.没收侵权槟榔干和成天下（金石之交）4袋；
3.处1000元罚款。
[bookmark: jnfkqx][bookmark: yhxx][bookmark: yqfkgd]当事人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银行地址：乌苏市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              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乌苏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bookmark: fyqx][bookmark: fydw][bookmark: ssqx][bookmark: ssdw]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8月15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四 份， 一 份送达，三份归档，    /   。
